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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发〔2021〕11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

若干意见（试行）

为全面深入实施全市金融支持“工业强市、产业兴市”三

年攻坚突破行动，聚焦聚力攻坚任务目标，优化金融融资服务，

进一步解决企业“融资难”“融资贵”问题，根据有关文件要

求，针对企业贷款担保中普遍存在的抵押物评估价值偏低、担

保物不足等问题，经研究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制定土地评估指导价格。根据土地等级、土地指标、

税费、成交案例等相关因素，综合考虑土地增值效应，出台城

区工业用地抵押融资评估综合指导价（见附件），专项供各金

融机构、担保机构及贷款融资企业参考使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自然资源局）各金融机构要积极向上争取，协调评估机构按城

区工业用地抵押融资评估综合指导价各组成要素上限，对土地

价值进行评估。（责任单位：辖区银行机构）



- 2 -

二、提高贷款抵押率。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首次贷款

抵押率，综合考虑经营状况、资信程度、贷款期限和资产评估

等因素，原则上按上限执行。重点支持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

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、高铁新区、墨

子科创园等重点产业园区，园区项目土地抵押率原则上达到 70%。

（责任单位：辖区银行机构）

三、扩大抵（质）押物范围。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将企业知

识产权、应收账款、承包经营权、股权、设备等动产纳入抵（质）

押物登记范围的业务，盘活企业无形资产，切实帮助企业提高

融资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，辖区银行机构）企业

融资时以动产作为抵（质）押物，银行不得拒绝。（责任单位：

辖区银行机构）

四、做强要素平台服务功能。探索实施投贷联动模式，鼓

励产业基金与金融机构联合开展企业评估，互动式解决企业融

资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产业基金管理公司，辖区银行机构）

鼓励辖区各融资担保公司拓展业务，扩大担保物范围，充分利

用已抵押物的剩余价值作为担保物，为企业提供担保，协调金

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融资担保公司，辖区银

行机构）发挥应急转贷公司功能，为中小企业提供过桥资金，

实现转贷续贷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应急转贷公司，辖区银行机构）

五、加大信用类贷款投放。探索扩大信用类融资投放手段，

重点支持主板上市企业、新三板企业增加纯信用贷款授信投放，

支持加大对齐鲁股权交易中心等四板挂牌企业的授信额度。利

用好科技贷、人才贷等各类金融产品，加大对科技型企业、人

才型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，最大化发挥好特色金融产品效益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应急转贷公司，辖区银行机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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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明确重点支持范围。鼓励银行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省、

枣庄市及我市重点投资项目，重点支持“两高四新”等先进制

造业企业。依据亩均效益分类评级系统，对 A 类重点企业定期

推送银行机构给予优先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金融

服务中心）

七、强化激励考核措施。将银行金融机构提高企业土地评

估价值和抵押率、扩大企业抵押担保范围的实绩，作为银行金

融机构绩效评价的加分项，激发金融部门活力。将绩效评价结

果作为财政性资金竞争性存放的重要参考，依据结果定期调整

财政性存款存放，做到存款规模与贡献额度相匹配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财政局，市金融服务中心）

八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。成立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、分

管领导为副组长的金融纾困服务专班，有关部门各负其责，定

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对政策落实和企业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

题，及时发现，立即解决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金融服务中心、人民银行滕

州支行等）

本办法自2021年 9月 26日起试行，到2023年 9月 25日止，

试行期两年，期满经评估完善后正式发布施行。

附件：城区工业用地抵押融资评估综合指导价

滕州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9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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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城区工业用地抵押融资评估综合指导价

单位：万元/亩

项目 一级 二级 三级

基准地价 30 26 24

耕地占用税 2 2 2

土地指标 30 30 30

耕地开垦费 5 5 5

合计 67 63 61

备注：

1.基准地价是指土地利用总规确定范围内，平均开发利用

条件下，政府确定的土地区域平均价格。

2.本城区工业用地抵押融资评估综合指导价仅限于工业用

地抵押评估使用。城区外工业用地抵押融资评估综合指导价参

照以上办法执行。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委，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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